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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厦门信托-省能源系联美清华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推介书 

一、产品情况简介  

1、借款人为国有控股背景，安全可靠。项目借款人漳浦美伦公司系福建省能源集团下属项目公司。

福建省能源集团系福建省直属国有企业集团，注册资本 40 亿元，总资产 492 亿元，2013 年实现的

营业收入超过 200 亿元，在中国 500 强企业排名 380 位，企业资信等级 AAA 级。 
2、用款项目优势明显，销售收入较高。借款用途为美伦清华园项目的建设。该项目位于漳浦县城核

心区，紧邻福建省名校漳浦一中，周边配套齐全。四证齐全，自有资金到位充分，销售收入保守预

计不低于 7 亿元。 
3、低抵押率提供高保障。项目公司提供土地抵押，借款人以及缴交的地价款（含）约 1.97 亿元。 
4、省能源集团核心企业担保。省能源集团控股的核心企业、项目公司股东福建联美建设集团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联美集团是国家住建部核准的一级企业，具有房屋建筑施工总包一级、房地产开发二

级等资质，系厦门市综合实力百强企业。截止 2013 年联美集团注册资本 15 亿元，总资产 73 亿元，

2014 年预计可实现收入不低于 40 亿元，有很强的担保能力。 
5、受托人厦门国际信托经营稳健。厦门国际信托系全资国有信托公司，运行规范，风格稳健，2013
年底净资产不低于 25 亿元。 

信托资金币种 人民币 

信托计划资金规模 不超过 1亿元（可分期成立） 

项目期限 信托期限 24个月，满 12个月可提前终止 

预计年收益率 1000万（含）以上，10% 

300万（含）－1000万，9.5％ 

200万（含）－300万，9％ 

200万以下，8.5％ 

二、信托计划情况介绍  

(一) 概况 

1、 借款方：漳浦美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受托人：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3、 借款用途：用于美伦·清华园一期项目的建设。 

4、 借款金额：不超过 1亿元（可分期成立）。 

5、 借款期限：信托期限 24个月，满 12个月可提前终止。 

6、 保证措施：（1）福建联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借款人以“美伦·清华园”二期项目的土地做抵押担保。 

(二) 借款人漳浦美伦简介 

漳浦美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注册资本 2000 万元，是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下属的福建联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进军漳州市漳浦地区而发起设立的重要平台。截止 2014年 3

月，漳浦美伦资产达 4.28 亿元，负债 4.08 亿元。关于联美集团的介绍请见以下章节【(三)担保人

联美集团简介】 。 

联美集团的控股股东为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金 40亿元，

经 50多年的发展和改革，形成了以煤炭、电力、港口、建材、民爆为主业，涉及贸易、建工、酒店、

医药及科研、勘查、设计等行业，拥有包括福建水泥股份、华福证券等上市公司在内的全资或控股

企业 30 多家，系福建百强企业第 13 位、中国企业 500 强第 380 位。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 年资产总额 492 亿元，员工 5 万余人，营业收入超过 200 亿元,初步构建了以煤电为核心、主

业优势凸显、产业互为支撑、多业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 

(三) 担保人联美集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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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福建联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5年 07月 28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薛建国 

注册资本及实收

资本 
15亿元 法定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塔埔东路 166号 A1区

11层 

联美集团是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准的一级企业，同时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一级、建筑

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二级、金属门

窗工程专业承包二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房地产开发二级资

质等资质。联美集团主营房地产项目开发和建筑施工，截止 2013年末注册资本金 15亿元。截止 2013

年 12月 31日，联美集团（合并报表口径）总资产 73.41亿元，总负债 42.05亿元，净资产为 31.36

亿元。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 29.24 亿元，2014 年预计可实现收入不低于 40 亿元，有很强的担保能

力。 

(四) 土地抵押担保情况简介 

漳浦美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其位于漳浦县绥安镇鹿溪北岸（得仙路），国土证编号为：浦国

用（2013）第 02291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做抵押担保。 

土地使用权人 漳浦美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土地使用权证号 浦国用（2013）第 02291号 

座落 漳浦县绥安镇鹿溪北岸（得仙路） 

地号 2000-27-5 

地类（用途） 商住用地 

使用权类型 出让 

终止日期 商服：2053 年 11月 26日；住宅：2083年 11月 26日 

使用权面积 45293.40平米 

已缴清的地价款 1.9715 亿元 

该抵押物位于漳浦县绥安镇鹿溪以北，区位条件较好；权属清晰，不存在纠纷；抵押物折率约

为五折，安全边际较高，是优质的抵押品。 

(五) 美伦·清华园一期情况简介 

1、 项目位置：漳浦县中心区绥安镇，鹿溪北岸。 

2、 项目总投资：5.05亿元 

3、 项目用地面积：约 4.77万平米 

4、 项目建设面积：9.30 万平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7.3万平米） 

5、 目前项目地价款已缴清；开发商漳浦美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福建联美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具备房地产二级资质；项目资本金符合自有资金到位 30%的国家标准；发改委与环保局

批复到位；项目四证齐全。 

6、 项目预计销售收入：约为 7.24亿元。 

三、委托人注意事项 

1、 委托人在加入本信托计划前应仔细阅读《厦门信托-省能源系联美清华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说明书》、《厦门信托-省能源系联美清华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认购风险申明书》。 

2、 根据我国信托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信托计划采取信托合同形式设立信托，委托人必

须为合格投资者，自然人人数不超过 50人，但单笔委托金额在 300万元以上的自然人投资者和合格

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不受限制；厦门国际信托将根据预约情况依“金额优先、金额相等时间优先、额

满即止”的认购原则确定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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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委托人将资金存入指定账户： 

（1）委托人为机构投资者的，将资金转入厦门国际信托在银行开立的信托计划专户； 

（2）委托人为个人投资者的，持有效身份证件及银联系统的银行卡到厦门国际信托指定地点办

理签约。 

4、 信托计划的受理时间：由厦门国际信托另行通知。 

5、 本信托计划的合同可否提前解约、转让？ 

本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受益人）不能提前解约，但受益权可根据厦门国际信托的有关规定进行

转让。 

6、 信托终止后，委托人（受益人）如何取回信托本金和收益？ 

信托终止后 10个工作日内，厦门国际信托将信托资金及净收益划至受益人银行账户。 

7、 本信托计划所涉及税收政策如何？ 

本信托计划所涉及的税收问题，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与税务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办理。若将

来国家出台有关信托的税法与政策规定受托人代扣代缴信托收益税收的，则按规定执行。 

四、受托人——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简介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国际信托”）成立于 1985年 1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

万元，其中外汇资本金 500万美元,公司前身厦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由厦门市财政局下属的厦门经

济特区财务公司组建而成。2002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重新登记，领取了《信托机构法人许可证》，

注册资本人民币 47968 万元，其中外汇资本金 1500万美元，公司股东同时变更为厦门建发集团有限

公司和厦门市财政局。2004 年 12 月，公司股东变更为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和厦门港务控股有限

公司。2007年 8月 7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取得新的金融许可证，公司更名为厦门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2008年 2月，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通过“重新登记”获发新的

金融牌照。2009年 6月，公司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 10亿元。2012年 12月，公司股东变更为厦门市

金财投资有限公司、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和厦门港务控股有限公司。2013年 6月，公司注册资本

金从 10亿元人民币变更为 16亿元人民币。 

截至 2013年末，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固有资产总额为 25.26亿元，信托资产余额为 1324.40

亿元，累计开展信托项目 516 个，已顺利结束信托项目 218 个，公司所有结束清算的信托计划全部

如期或提前兑付，所有信托产品的收益都达到或超过预期收益率，存续的信托财产运营情况正常。 

 

厦门国际信托  预约咨询电话：0592-5311929/5311959、4000096628 

 


